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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心得與獲獎感言：  

    本人於 108 年 8 月 1 日受聘進入本校犯罪防治學系之後，將自身在司法

社工 20 年之實務經驗，運用在教學實踐上，深知專業學術不必要曲高和寡或

與現實脫節，而是需靈活將理論與實務相結合，由淺至深講解讓同學們瞭解。

因此，教學方式儘可能讓學生與日常生活的時事議題相關，不論是社會議題

或犯罪問題，使其能從不同觀點及經驗中得到自我省思及想法，並強調現今



社會潮流及事件脈胳。 

    在任教的三年中，本人認為應該是以學生觀點來選擇教材及教法，尤其

是在課堂上，時時注意到學生的反應及想法，並且能適時調整教學步調及難

易度，藉由案例或時事議題，使得學生能實際參與學習及鼓勵其表達意見，

以達到學習成效。 

     在本人眾多授課內容中，「被害者學」是專長之一，個人認為犯罪被害

人多屬社會弱勢之一群，除特殊案件經媒體廣為報導者外，一般鮮為社會所

注意及重視；而刑事訴訟過程之偵查、審判及執行各環節，甚至法律扶助、

身心輔導或相關配套措施，亦多側重於被告方面之保障，犯罪被害人底層的

心聲實屬微弱，相形之下其保護不免有所不足。 

     最後，非常感謝系上師長、社科院黃院長及本次評鑑委員們，給我這殊

榮的肯定及鼓勵，讓我更堅定當初轉換職場跑道的選擇是對的;並再次感謝師

長們給予教學機會，使我能有這榮幸可以至銘傳團隊學習、成長，並將自身

司法社工之實務經驗運用在教學實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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